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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國民小學英語師資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1.本校 107 學年度普通班班級數：（30）班。 

2.本校具備英語專長人數：（8）人。 

3.107 學年度目前擔任英語教學人數：（5）人(本欄應等同Ａ＋Ｂ＋Ｃ＋Ｄ＋Ｅ＋Ｆ) 

4.本校 107 學年度目前擔任英語教學人數 

具備英語專長* 未具備英語專長 

類別 

編制內教師

(A) 
【每位老師

只能選擇一

個選項，請

勿重複】 

代課教師

（B） 
【每位老師

只能選擇一

個選項，請

勿重複】 

代理教師 

(C) 
【每位老師只

能選擇一個選

項，請勿重

複】 

編制內教師

(D) 

代課教師

(E) 

代理教師 

(F) 

通過教育部 88

年所辦國小英語

教師英語能力檢

核測驗檢核者。 

  （ 2 ）人 （ 0 ）人 （ 0 ）人 

（   ）人 

英語授課節

數（  ）節 

（  ）人 

英語授課

節數 

（   ）節 

（   ）人 

英語授課節

數（  ）節 

畢業於英文(語)

相關系所者、畢

業於外文系英文

(語)組者(含未

分組之外語文

系，經畢業之大

學開具主修英文

之證明者)、畢

業於英文(語)輔

系者、國民小學

英語教師學士後

教育學分班結業

者、修畢各大學

為國小英語教學

所開設之英語

20 學分班者。 

  （ 5 ）人 （ 0 ）人 （ 0 ）人 

達到 CEF 架構之

B2 級 

  （ 0 ）人 （ 0 ）人 （ 1 ）人 

合計   （ 7 ）人 （ 0 ）人 （ 1 ）人 

※每位教師只能選擇一個類別填寫，教師如兼具二個類別以上，請以「達到 CEF 架構之 B2級」優先。 

二、本校英語師資足夠，本校英語文領域課程均由具備英語專長教師教授 

 □不足，原因（可複選）： 

 □配課問題導致由未具備英語專長教師授課 

      □雖有足夠英語專長師資，因教師意願問題，致由未具備英語專長教師授課 

      □雖有足夠英語專長師資，因學校職務安排，致由未具備英語專長教師授課 

 □學校員額控管，經 2次以上甄選，未能招考具英語專長教師 

附表 1-英語

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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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專長教師因減班超額遷調他校，致由未具備英語專長教師授課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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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學  本土語言教學實施排課表 
 

(1) 閩南語   

閩南語師資類別及授課總節數統計 

（單位：節/每週） 

1.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經教育

部、各縣市政府檢核及格或原民

會檢核培訓通過）授課之節數 

2.現職教師（含代理代課）並通

過閩南語中高級以上認證者（36

小時以上）授課之節數 

3.其他師資（未經本土

語言認證者）授課之節

數 

6*2=12 8 11 

※教師欄位：現任合格教師請填 A；支援教師請填 B 

星

期 

節

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備註(例) 

班級 教師 班級 教師 班級 教師 班級 教師 班級 教師 班級 教師 

1           101~103 A 

2 

  
601-

602 
B       104~105 A 

  
603-

605 
A       106 B 

3 
  

501-

502 
B         

  
503-

505 
A         

4 
  

401-

402 
B         

  
403-

405 
A         

5 
  

201-

202 
B         

  
203-

205 
A         

6 

  
105-

106 
B         

  
101- 

104 
A         

7 
  

301-

302 
B         

  
303-

305 
A         

 

 (二)客家語  腔調別： 四縣、海陸腔    

 

客家語師資類別及授課總節數統計 

（單位：節/每週） 

1.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經教育

部、各縣市政府檢核及格或原民

會檢核培訓通過）授課之節數 

2.現職教師（含代理代課）並通

過客家語中高級以上認證者（36

小時以上）授課之節數 

3.其他師資（未經本土語

言認證者）授課之節數 

6*2=12 0 0 

附表 2-本土師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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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欄位：現任合格教師請填 A；支援教師請填 B 

星

期 

節

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備註(例) 

班級 教師 班級 教師 班級 教師 班級 教師 班級 教師 班級 教師 

1             

2   
六年

級 
B       

學生抽離 

海陸.四縣

腔各 1組 

 

3   
五年

級 
B        

4   
四年

級 
B        

5   
二年

級 
B        

6   
一年

級 
B        

7   
三年

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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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住民族  賽考利克泰雅、海岸阿美  語   

 

原住民族賽考利克泰雅語師資類別及授課總節數統計 

（單位：節/每週） 

1.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經教育

部、各縣市政府檢核及格或原民

會檢核培訓通過）授課之節數 

2.現職教師（含代理代課）並通

過原住民族語高級以上認證者

（36 小時以上）授課之節數 

3.其他師資（未經本土

語言認證者）授課之節

數 

2+1=3 0 0 

 

※教師欄位：現任合格教師請填 A；支援教師請填 B 

星

期 

節

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備註(例) 

班級 教師 班級 教師 班級 教師 班級 教師 班級 教師 班級 教師 

1           101~103 B 

2           104~106 A 

3             

4             

午

休 
  

3 年

級 2

生抽

離 

B       
海岸 

阿美語 
B 

5   

1 年

級 1

生抽

離 

B       
海岸 

阿美語 
B 

6             

7   

4 年

級 2

生抽

離 

B       
賽考利克

泰雅語 
B 

 

※註：1.本表格內容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刪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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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學 全校教師取得本土語言能力認證統計表 

職   務 姓 名 語言別 年度 級別 職   務 姓 名 語言別 年度 級別 職  務 姓 名 
語言

別 
年度 級別 

校    長 郭惠琳    三年五班 許東閔    幼兒園 林淑婉    

教務主任 王瓊敏    四年一班 盧永晶    幼兒園 藍皓丰    

學務主任 陳雅芳    四年二班 郭品瑩    幼兒園 黃慧卿    

總務主任 蔡旻錡 閩南語 107 中級 四年三班 蔡  祥    幼兒園教保員 蕭淑儀    

輔導主任 張寶元    四年四班 黃玫玲    資源班教師 孫玉蕙    

附幼園長 吳月鳳    四年五班 陳柔安    資源班教師 林佳慧    

教學組長 賴惠瑟    五年一班 陳涵妮    資源班教師 李宗翰    

設備組長 黃綺嫺    五年二班 徐 泓    資源班教師 溫倫琪    

註冊組長 李逸雲    五年三班 林秀諭         

資訊組長 簡國城 閩南語 107 中級 五年四班 蘇育震         

訓育組長 陳映蓉    五年五班 李健寧         

生教組長 蔡佳恬    六年一班 周曉暉         

體育組長 郭原寧    六年二班 王惟正         

衛生組長 陳靜蘭 閩南語 106 中高級 六年三班 江明純         

輔導組長 劉美侖    六年四班 許富凱         

資料組長 金多安    六年五班 楊智善         

特教組長 饒婉齡    體育科任 許如億         

一年一班 李惠珍 閩南語 106 中高級 體育科任 許文桐         

一年二班 沈孟瑋    英語科任 吳香瑩         

一年三班 周世珍    英語科任 李佩玲         

一年四班 陳昭蓉 閩南語 106 中高級 英語科任 謝德潾         

一年五班 林盈均    英語科任 林菀萱         

一年六班 羅姵安    美勞科任 林資傑         

二年一班 王蓓菁    美勞科任 劉小語         

二年二班 鄭素芬    健康科任 蔡靜遠         

二年三班 葉慈方 閩南語 103 中高級 自然科任 鄧雅瑛         

二年四班 吳雅萍 閩南語 103 中高級 自然科任 劉依玲 閩南語 105 
中高

級 
     

二年五班 黃麗凝    科任 丁士恆         

三年一班 張琬琳    科任 邱惠嫈         

三年二班 邱 丞    科任 蔡瓊儀         

三年三班 李姵儒 閩南語 106 中級 專輔教師 陳慧芬 閩南語 105 中級      

三年四班 何欣茹              

 

註：1.本表格內容僅供參考，可依學校班級數自行增刪及修正。2.請填取得證書之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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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綜合領域師資調查表 

 

年級 班級 
綜合活動任課教

師 

具備３６小時

研習證書/時數 教師身分別 

是 否 

三 1 張琬琳   代理教師 

 2 邱  丞   正式教師 

 3 李姵孺   代理教師 

 4 何欣茹   正式教師 

 5 許東閔   正式教師 

四 1 盧永晶   代理教師 

 2 郭品瑩   正式教師 

 3 蔡  祥   正式教師 

 4 黃玫玲   正式教師 

 5 陳柔安   正式教師 

五 1 陳涵妮   正式教師 

 2 徐泓   代理教師 

 3 林秀諭   正式教師 

 4 蘇育震   正式教師 

 5 李健寧   正式教師 

六 1 周曉暉   正式教師 

 2 王惟正   正式教師 

 3 江明純   正式教師 

 4 許富凱   正式教師 

 5 陳怡帆   正式教師 

 

註: 

(1)依修訂後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國民小學綜合活動領域自 100 學年度起，應由合格

教師擔任，合格教師係指應參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基礎研習 36 小時以上者。 

(2)教師身份別欄：請明列資格(正式/代理/代課)及職務別(導師/行政/OO 科任)。 

(3)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附表 3-綜合師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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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現職教師 

通過補救教學、多元評量及差異化教學研習調查表 

 

全體現職教師人數 62 人 

編號 教師姓名 

完成補教教學 

8 小時研習 

完成多元評量 

6 小時研習 

完成差異化教

學增能 

3 小時研習 教師身分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 王瓊敏       正式教師/行政 

2 張寶元       正式教師/行政 

3 蔡旻錡       正式教師/行政 

4 陳雅芳       正式教師/行政 

5 賴惠瑟       正式教師/行政 

6 黃綺嫺       正式教師/行政 

7 李逸雲       正式教師/行政 

8 簡國城       正式教師/行政 

9 陳映蓉       正式教師/行政 

10 蔡佳恬       正式教師/行政 

11 陳靜蘭       正式教師/行政 

12 郭原寧       正式教師/行政 

13 劉美侖       正式教師/行政 

14 金多安       正式教師/行政 

15 饒婉齡       代理教師/行政 

16 李惠珍       正式教師/導師 

17 周世珍       正式教師/導師 

18 沈孟瑋       正式教師/導師 

19 林盈均       正式教師/導師 

20 陳昭蓉       代理教師/導師 

附表 4-補救教學、多元評量、差異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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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羅姵安       代理教師/導師 

22 王蓓菁       正式教師/導師 

23 鄭素芬       正式教師/導師 

24 吳雅萍       正式教師/導師 

25 葉慈方       正式教師/導師 

26 黃麗凝       正式教師/導師 

27 張琬琳       代理教師/導師 

28 邱  丞       正式教師/導師 

29 李姵儒       代理教師/導師 

30 何欣茹       正式教師/導師 

31 許東閔       正式教師/導師 

32 盧永晶       代理教師/導師 

33 郭品瑩       正式教師/導師 

34 蔡  祥       正式教師/導師 

35 黃玫玲       正式教師/導師 

36 陳柔安       正式教師/導師 

37 陳涵妮       正式教師/導師 

38 徐  泓       代理教師/導師 

39 林秀諭       正式教師/導師 

40 蘇育震       正式教師/導師 

41 李健寧       代理教師/導師 

42 周曉暉       正式教師/導師 

43 王惟正       正式教師/導師 

44 江明純       正式教師/導師 

45 許富凱       正式教師/導師 

46 陳怡帆       正式教師/導師 

47 吳香瑩       正式教師/英語科任 

48 林菀萱       正式教師/英語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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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謝德潾       正式教師/英語科任 

50 李佩玲       正式教師/英語科任 

51 林資傑       正式教師/美勞科任 

52 劉小語       正式教師/美勞科任 

53 許文桐       正式教師/體育科任 

54 許如億       正式教師/體育科任 

55 蔡靜遠       正式教師/科任 

56 陳慧芬       正式教師/專輔 

57 丁士恆       正式教師/系管 

58 邱惠嫈       正式教師/閱讀科任 

59 蔡瓊儀        正式教師/音樂科任 

60 鄧雅瑛       代理教師/自然科任 

61 劉依玲       代理教師/自然科任 

62 待聘        

現職教師完成補救教學專業增能 8小時研習比率 
現職老師 100% 

全校(含 108 新)95% 

現職教師完成多元評量 6小時多元評量研習比率 
現職老師 100% 

全校(含 108 新)95% 

現職教師完成差異化教學增能 3小時研習比率 
現職老師 100% 

全校(含 108 新)95% 

註: 

(1)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要點，各直轄

市、縣(市)所屬現職教師完成補救教學專業增能 8小時研習之比率達 100％。 

(2)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要點，自 102

年起，國小教師應於二年內完成 6小時多元評量研習。 

(3)另因綜合活動領域 15 小時實體研習包括「多元評量」及「多元實務」課程，爰若已完成綜合活

動領域研習者，視為已完成 6小時多元評量研習。 

(4)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要點，各直轄

市、縣(市)所屬現職教師完成差異化教學專業增能 3小時研習之比率達 100％。 

(5)教師身份別欄：請明列資格(正式/代理/代課)及職務別(導師/行政/OO 科任)。 

(6)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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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藝文師資調查表 

 
三年級計 5班，每週藝文課程總節數 10  (Ａ＝Ｂ)，教師任課情形如下表： 

教師姓名 每週藝文授課節數 是否具備藝文專長 

劉小語 10 是 

   

   

   

   

合計   10  

 

四年級計 5班，每週藝文課程總節數 10  (Ａ＝Ｂ)，教師任課情形如下表： 

教師姓名 每週藝文授課節數 是否具備藝文專長 

劉小語 10 是 

   

   

   

   

合計   10  

 

五年級計 5班，每週藝文課程總節數 10  (Ａ＝Ｂ)，教師任課情形如下表： 

教師姓名 每週藝文授課節數 是否具備藝文專長 

林資傑 10 是 

   

   

   

   

合計    10  

 

六年級計 5班，每週藝文課程總節數 10  (Ａ＝Ｂ)，教師任課情形如下表： 

教師姓名 每週藝文授課節數 是否具備藝文專長 

林資傑 10 是 

   

   

   

合計    10  

 

 

附表 5-藝文師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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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自然師資調查表 

 
三年級計 5班，每週自然課程總節數 15  (Ａ＝Ｂ)，教師任課情形如下

表： 

教師姓名 每週自然授課節數 是否具備自然專長 

蔡佳恬 9 是 

賴惠瑟 6 是 

   

   

合計    15  

 

四年級計 5班，每週自然課程總節數 15  (Ａ＝Ｂ)，教師任課情形如下

表： 

教師姓名 每週自然授課節數 是否具備自然專長 

鄧雅瑛 6 是 

劉依玲 6 是 

丁士恆 3 是 

   

合計    15  

 

五年級計 5班，每週自然課程總節數 15  (Ａ＝Ｂ)，教師任課情形如下

表： 

教師姓名 每週自然授課節數 是否具備自然專長 

劉依玲 15 是 

   

   

   

合計    15  

 

六年級計 5班，每週自然課程總節數 15  (Ａ＝Ｂ)，教師任課情形如下

表： 

教師姓名 每週自然授課節數 是否具備自然專長 

鄧雅瑛 15 是 

   

   

   

合計    15  

 
 

附表 6-自然師

資 


